
 

 

「 專 業工 友 嘉 許」 提 名 回 條 

致： 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秘書處 

電郵： cwf@cic.hk  

電話： 黃朝君女士 2100 9091 / 黃翠怡女士 2100 9897 

 

A ㇐ 專 多 能  

A1  2024-2025 年 考 獲 跨 工 種 資 歷  

 

B 專 業 升 級  

B1  完 成 與 建 造 科 技 相 關 的 課 程 ； 或  

B2  完 成 與 建 造 安 全 相 關 的 資 歷 課 程 （ 法 例 規

定 課 程 除 外 ） ； 或  

B3  其 他 資 歷 例 如 打 理 人 課 程 、 認 可 培 訓 導 師

等  

C 持 續 進 修  

C1  2024-2025 年 内 參 與 相 關 機 構 *舉 辦 關 於 法

例 、 建 造 安 全 、 建 造 科 技 等 的 研 討 會  

 

D 參 與 活 動  

D1  2024-2025 年 内 參 與 相 關 機 構 *舉 辦 的義工

服務 ； 或  

D2  2024-2025 年 内 參 與 相 關 機 構 *舉 辦 的運動

項目 ； 或  

D3  2024-2025 年 内 參 與 相 關 機 構 *舉 辦 的 合 家

歡 活 動 等  

* 相 關 機 構 指 政 府 部 門 、 議 會 、 業 界 組 織 、 公 營 機 構 、 受 聘 公 司 等  

 

提 名 資 料 #（ 請 在 適 當 空 格 內 加 上 「✓」 並 簽 署 ）  

工 友 全 名  工 人 註 冊 證 編 號  

（ 8 位 數 字 ）  

嘉 許 類 別  

（ 如 上 表 所 列

A1, B1,  B2,  

B3, C1,  D1, 

D2, D3 等 ）  

簡 述  

（ 例 如 獎 項 名 稱

及 頒 發 機 構 ； 課

程 /資 歷 名 稱 ； 活

動 名 稱 等 ）  

附 上 相 關 證 明

（ 例 如 證 書 、 出

席 證 明 、 認 證

等 、 照 片 或 短

片 ） （ 如 適 用 ）  

 CWR    

 CWR    

 CWR    

 CWR    

 C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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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友 全 名  工 人 註 冊 證 編 號  

（ 8 位 數 字 ）  

嘉 許 類 別  

（ 如 上 表 所 列

A1, B1,  B2,  

B3, C1,  D1, 

D2, D3 等 ）  

簡 述  

（ 例 如 獎 項 名 稱

及 頒 發 機 構 ； 課

程 /資 歷 名 稱 ； 活

動 名 稱 等 ）  

附 上 相 關 證 明

（ 例 如 證 書 、 出

席 證 明 、 認 證

等 、 照 片 或 短

片 ） （ 如 適 用 ）  

 CWR    

 CWR    

 CWR    

 CWR    

 CWR    

#如 位 置 不 足 ， 請 另 加 附 表 。  

 

公 司 資 料  

公司/機構全名(中)：  

公司/機構全名(英)：  

聯絡人姓名：                                       (先生 / 女士）¤ 

聯絡人職位：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郵地址：  

公司/機構地址：  

 

¤ 請刪去不適用者 

 

☐  本人為公司/機構授權代表，並已經仔細閲讀，理解，並同意條款與細則，以及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參見附件三）。 

☐  本人為公司/機構授權代表，並已經尋求被提名人的同意（參見附件四）以完成此申請。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ur ref. 本會檔號：  
 

附件二 

「 匠 之家 嘉 許 」報 名 回 條  

致： 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秘書處 

電郵： cwf@cic.hk 

電話： 黃朝君女士 2100 9091 / 黃翠怡女士 2100 9897 

 

第 ㇐ 部 分 ： 「 匠 之 家 」 提 名 資 料 （ 請 在 適 當 空 格 內 加 上 「✓」 並 簽 署 ）  

匠之家：  匠二代（父母子女皆從事建造業） 

 匠三代（祖孫三代皆從事建造業） 

 匠之家（多位家人親戚皆從事建造業） 

參加工友姓名：  工人註冊證編號 

(8 位數字) 

CWR 

手提電話：  

 

第 二 部 分 ： 「 匠 之 家 」 家 屬 資 料 #  

1. 註冊工友姓名：  工人註冊證號碼： CWR 

與第 ㇐ 部 分參 加 工 友 的關

係︰ 

 持 有 大 工 或 中 工 牌

（如適用）︰ 

 

2. 註冊工友姓名：  工人註冊證號碼： CWR 

與第 ㇐ 部 分參 加 工友 的關

係︰ 

 持 有 大 工 或 中 工 牌

（如適用）︰ 

 

3. 註冊工友姓名：  工人註冊證號碼： CWR 

與第 ㇐ 部 分參 加 工友 的關

係︰ 

 持 有 大 工 或 中 工 牌

（如適用）︰ 

 

#如 位 置 不 足 ， 請 另 加 附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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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資 料  

公司/機構全名(中)：  

公司/機構全名(英)：  

聯絡人姓名：                                       （先生 / 女士)¤ 

聯絡人職位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電郵地址：  

公司/機構地址：  

¤ 請刪去不適用者 

 

☐  本人為公司/機構授權代表，並已經尋求被提名人的同意（參見附件三）以完成此申請。 

☐  本人為公司/機構授權代表，並已經仔細閲讀，理解，並同意條款與細則，以及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參見附件四）。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三 

聲明及同意書 

鑒於議會同意允許本人參與「專業工友嘉許」計劃（下稱「計劃」），本人同意以下條款： 

1. 本人須自行承擔費用遵守與領取計劃相關之任何稅項、關稅、徵費或類似稅務之法律規

定，議會就此概不負責。 

2. 除議會及本人外，任何人士均不可根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強制執行或享有「專

業工友嘉許」之任何條款及細則（下稱「該條款」）之權益。 

3. 基於議會允許本人參與計劃，本人確認並同意議會可拍攝、錄影及/或記錄與計劃相關之

活動（包括但不限於面試及頒獎典禮）。本人同意議會在所有媒體平台使用本人之肖像、

形象及聲音於任何錄製、照片或其他媒體作宣傳、推廣或其他用途，並特此放棄就該等媒

體提出索償或主張擁有權之權利。 

4. 本人同意並指示 所有相關機構和組織向議會提供本人參與議會活動及培訓之記錄，以作

評核本人獲獎資格之用。 

5. 議會保留撤銷獎勵、取消被提名者資格以及對被發現提交欺詐、誤導或不準確資訊的人仕

採取行動的權利。 

6. 議會有權隨時修訂該條款及暫停或終止計劃，而無須事先通知。議會對任何最終變更、暫

停或終止概不負責。 

7. 本聲明及同意書受香港法律管轄，並按香港法律解釋及詮釋。本人不可撤銷地接受香港特

別行政區法院之專屬司法管轄權。如中英文版本存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8. 本聲明及同意書受香港法律管轄，並按香港法律解釋及詮釋。本人不可撤銷地接受香港特

別行政區法院之專屬司法管轄權。如中英文版本存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9. 本人已仔細閱讀並明白並同意該條款，以及提名機構之條款及《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附 

 
 

被提名人簽名 

 

供 被 提 名 人 在 仔 細 閲 讀 ， 理 解 《 聲 明 及 同 意 書 》 後 簽 署 ， 以 完 成 提 名 機 構 的 申 請  

 

被提名人姓名 被提名人簽名 

  

  

  

  

  

  

  

  

  

  

（如 位 置 不 足 ， 請 另 加 附 表 。 ） 

 

日期：    

 

 



 

 Our ref. 本會檔號：  
 

 

專業工友嘉許 

 

條款及細則 

 

透過提交「專業工友嘉許」計劃（下稱「計劃」）之申請，閣下（即「參與機構」及「閣下」

及「閣下之提名人」）同意以下（下稱「本條款」）。 

 

1. 閣下須確保所提交之資料及文件均準確無誤且完整。如資料不全或失實，議會有權要求補

充材料。 

2. 閣下保證並聲明擁有向議會提交及披露所有內容（如文字、圖片、影片）之權利，並特此

授予議會不可撤銷、免版稅及永久之權利，以於所有媒體平台（如網站、出版物、活動）

使用、複製及刊載該等材料作宣傳用途，而議會無需向閣下支付任何版權費或服務費。 

3. 閣下特此同意授權議會之授權人員、獨立顧問和評委對所有提名材料的傳閱，並且閣下之

提名人同意議會及閣下之提名人持有的證書和資格的頒發機構之間直接傳輸此類資訊。 

4. 閣下須維護該計劃之聲譽及正面形象。議會擁有絕對酌情權決定接受或拒絕任何申請。如

申請涉嫌違反本條款，將被取消資格。 

5. 如閣下之提名人獲選為得獎者（「得獎者」）, 閣下必須對結果保密，並承諾不會在議會

正式公佈前透露結果。 

6. 議會、獨立顧問及評審可要求閣下之提名人出示項目／文件正本以作核實。 

7. 議會如果沒有符合要求的被提名人，議會保留不授予任何類別獎項的權利。 

8. 得獎者必須參與頒獎典禮（暫定 2025 年 11 月 16 日）及相關宣傳活動，缺席者或會被

撤銷獎項。 

9. 基於議會容許閣下參與計劃，閣下同意議會可拍攝、錄影及／或記錄獎項相關活動（包括

但不限於面試及典禮）。閣下同意議會於所有媒體中使用閣下之影像、肖像及聲音於任何

錄製、照片或其他媒體作宣傳、推廣或其他用途，並特此放棄就該等媒體提出索償或主張

擁有權之權利。 

10. 參與機構聲明及保證已促使閣下之提名人簽署附錄之聲明及同意書，向議會提交已簽署之

聲明及同意書為議會頒獎之先决條件。 

附件四 



附 

 
 

11. 議會保留撤銷獎勵、取消被提名者資格以及對被發現提交欺詐、誤導或不準確資訊的人仕

採取行動的權利，以賠償議會的損失和損害。 

12. 議會有權隨時修訂本條款及暫停或終止計劃，而無須事先通知。議會對任何最終變更、暫

停或終止概不負責。 

13. 如宣傳資料與本條款存有歧義，概以本條款為準。 

14. 就大獎引起之任何爭議，議會之決定為最終且具約束力。 

15. 除議會及閣下外，任何人士均不可根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強制執行或享有「專

業工友嘉許」之任何條款及細則之權益。 

16. 如中英文版本存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17. 本條款受香港法律管轄，並按香港法律解釋及詮釋。閣下不可撤銷地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院之司法審查權。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參與機構提供之個人資料僅用於與「專業工友嘉許」評審、執行、推廣及未來獎項推廣直

接相關之用途，以及用於行政目的及執行相關條款。議會將於上述用途完成後刪除相關個

人資料。 

2. 參與機構提交申請時，須保證及承諾已獲得申請中所提供個人資料之當事人同意，允許議

會按條款所列目的披露及使用該等個人資料。 

3. 閣下可要求查閱及更正議會所持有之個人資料。相關請求可透過電郵發送至九龍觀塘創業

街 56 號誠信中心 38 樓議會，註明「助理總監－註冊事務」（資料查閱申請）收。 

 


